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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舟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》的通知

局属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舟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舟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2 月 26 日

舟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舟人社字〔2025〕28 号

号

签发人：刘建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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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高我县城市管理水平，打造精致城市，建设以信

用为核心的城市管理体系，深化我州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(2014-2020 年)》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

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包括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社会组织及其
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经营者和相关自然人等城市管理行政

相对人(以下简称“行政相对人”)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管理，是指通过信用

积分、星级评价、“红黑”名单管理，对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开

展的采集、评价、确定、修复、发布和应用等活动。

第四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管理遵循客观公正、标准统一、分

级分类、动态调整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，行政相对人在城市管

理领域的信用信息和评价结果，可通过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推送

到其单位、居住的社区村居，并视情节分类推送到“甘南州公共

信用信息平台”“信用中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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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信用信息采集

第六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信息采集是指城市管理部门对行

政相对人信用信息的记录和收集。

第七条 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、监督检查信息、

违法违规信息、承担社会义务的信息以及档案信息等。

第八条 基本信息包括注册登记、行政许可、资质资格等信息。

基本信息采集实行区域负责制，由州社会信用中心提供。

第九条 监督检查信息包括对行政相对人的日常监督检查、专

项检查、跟踪检查等结论信息，由执法人员负责采集。

第十条 违法违规信息包括因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被行政

处罚和行政执行的信息，以及违法违规情节轻微被责令整改的信

息，由执法人员负责采集。

第十一条 承担社会义务的信息包括行政相对人积极承担城

市管理方面的义务、积极参加城市管理方面活动等信息，由行政

相对人主动申报或由执法人员提报。

第十二条 档案信息是指不参与城市管理领域信用评价的历

史信息，由县社会信用管理系统自动生成。

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信息实时采集、应采尽采，确保

信用信息的完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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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信用积分和星级评价

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评价采取信用积分和星级评价

方式实施。

第十五条 行政相对人的初始信用分为 100 分，星级根据信用

积分由高到低分为五星、四星、三星、二星、一星、零星（以空

星表示）六个等级:

1.积分在 100 分以上为五星级守信模范单位（商户）；

2.积分在 95 分以上为四星级守信示范单位（商户）；

3.积分在 90 分为三星级守信单位（商户）；

4.积分在 70 分以上分为二星级轻微失信单位（商户）；

5.积分在 50 分为一星级较重失信单位（商户）；

6.积分在 49(含)分以下的及列入城市管理领域“黑名单”的

为零星级严重失信单位（商户）；

第十六条 行政相对人的信用积分采取加分和减分方式，由基

础分+加分-减分得出。

第四章 “红黑名单”管理

第二十四条 城市管理领域“红名单”是指行政相对人积极参

与、支持、配合城市管理工作，年内未被行政处罚且年度星级为

五星级守信模范单位（商户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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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领域“黑名单”是指信用积分为 0 分，

或有下列城市管理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信息：

1.在一个信用记录周期内，受到 2 次（含）以上行政处罚的；

2.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被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；

3.违法建设拒不拆除，由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

执行的；

4.擅自设置户外广告，被强制拆除的；

5.非法张贴或喷涂小广告的数量达到 30(不含)张以上的；

6.出版、制作、发行、放映、出售含有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

和领土完整内容的音像制品、出版物的；

7.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；

8.以暴力、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法人员履行职务的；

9.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，不接受调查、拒绝提供有

关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及影像资料不真实、不完整以及转移、隐

匿相关证据的。

第二十六条 因第二十五条严重失信行为列入“黑名单”的，

信用分数降至 0 分。“黑名单”信用评价信息保留两年，本年度

列入“黑名单”如未修复的，下年度继续列入“黑名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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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信用告知和信用修复

第二十七条 城市管理领域形成的信用信息，包括加分信息、

减分信息、“红黑名单”信息，城市管理部门均要以书面的方式

告知行政相对人。

第二十八条 建立信用修复机制，对存在失信行为的行政相对

人通过信用加分及参加城市管理志愿活动等方式修复。

第二十九条 建立信用救济机制，对列入城市管理领域“黑名

单”的，行政相对人在其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改正后，经书面申请、

作出信用承诺，并参加城市管理志愿服务活动的，信用可修复为

扣减信用分 50 分。

第三十条 行政相对人对其信用信息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告知

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交相

关证明材料。城市管理部门要将调查核实的结论书面告知行政相

对人。


